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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迟迟未获答复，复议请求确认“行政不作为”

黄山10渔民“告赢”财政部
黄山区太平湖10位渔民，出于司法维权的需要，向财政部申请公开“中央财政对太平湖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拨款情况”，迟迟未获答复，遂提请行政复议。
让茹海等人感到欣慰的是，复议结果认定财政部构成行政不作为，没多久，他们还收到了财政

部寄来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星级记者 刘海泉

茹海、申圣亮等10人，是黄山区太平湖的渔

民，一直在太平湖上以网箱养鱼为生。

2011年底，当地政府为保护太平湖生态旅游

环境，对湖面上的网箱进行全面清理拆除，整个

太平湖水面改由渔业公司统一经营。茹海等人

不满补偿标准过低，始终不愿拆除网箱，此后多

方协调无果，遂走上了司法维权之路。

2013年 8月，茹海等人曾要求黄山区政府

公开“用于网箱退湖工程事项的16亿资金的来

源及使用、发放情况明细”，10天后，黄山区政府

作出《信息不予公开决定书》，答复称茹海等人

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后提起行政诉讼

也被驳回。

今年4月27日，他和另外9位渔民通过邮寄

方式提交《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向财

政部申请公开“中央财政对太平湖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项目拨款的具体数额、拨款日期及

拨款凭证”这一信息。

为维权向财政部请求信息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4条

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

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但是，1个多月过去了，茹海等人依然没有

收到财政部的答复。

今年6月6日，茹海等人向财政部申请行政

复议。请求确认财政部在法定期限内未依法履

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责

令财政部继续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迟迟未获答复提起行政复议

8 月 18 日，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复议决定

书。认定其构成行政不作为。

9月2日，财政部信息公开办公室向10位渔

民寄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回复称：近年来，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湖泊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安徽省太平湖分别于2012年、2013年、

2014年获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告知书中还一同

寄来了财政部三个预算下达文件。透过这三份

文件，市场星报记者发现，从2012年到2014年，

“太平湖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获得的财政拨款数

额分别为4000万元、3200万元、31658万元。

“通过这次行政复议，也让我们看到，只要

公民依法维权，政府部门依法办事，就没有解决

不了的事情。”采访中，茹海等人的代理人李刚律

师则表示。记者还了解到，他们正在向省财政厅

申请公开财政拨款的具体使用明细。

构成行政不作为，渔民收到财政部“公开告知书”

财政部回复给渔民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部分）


